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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做好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

理工作，根据民政部门关于社会团体会费的有关规定和《合肥市人力

资源服务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期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会员缴纳的会费是协

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第三条 会费的收缴、管理与使用应坚持量入为出、遵章守法、

厉行节约的原则。

第四条 会员自愿缴纳会费超过年度会费标准的，协会予以鼓励。

第五条 会员于每年 4月 1 日前缴纳当年会费，新会员于入会批

准之日起 1 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每年 6 月 30 日前批准入会会员缴

纳全年会费，6月 30 日后批准入会会员缴纳半年会费。

第六条 会费标准

（一）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30000 元；

（二）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0 元；

（三）常务理事单位（含副秘书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0000 元；

（四）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5000 元；

（五）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 元；

第七条 会费由秘书处负责收取及管理，并开具《社会团体会费

统一收据》。

第八条 会员因特殊情况需减免会费的，可向协会提出申请，由

协会理事会讨论决定是否准予减免。

第九条 对于无故连续两年不缴纳会费的会员，被视为自动退出

协会。对于对出协会的会员不再退还其已缴纳的会费、资助和捐款等。

第十条 会费应按照协会的宗旨在以下范围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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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

在会员中分配；

（二）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以及以协会名义召开的其它会

议费用；

（三）协会专职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及协会所需办公

设施和用品的支出。

（四）协会内部刊物和网站的开办运营费用支出。

（五）其它合法支出。

第十一条 财务收支情况由秘书处定期向会员大会报告；在年检

时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并按照业务主管部门和民

政部门规定进行财务审计。

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2018年8月20日第一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